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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收费标准不一
冯女士介绍，东方鸿璟园位于浦东祝桥

镇，2016年建成，共890户居民，其中配建
104套公租房，由浦东新区保障性住房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因小区地理位置
较偏远，距离最近的轨交16号线惠南站还有
约7公里，私家车成为许多居民和租户日常
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停车需求尤为迫切。
“以前小区地面车位是先到先得，不管

业主还是租户，停车都不收费，虽然有时回
家晚了要抢车位，但至少大家待遇一样，规
则公平。”冯女士告诉记者，她2024年经申请
住进小区公租房，两年多来一直开车上下
班，“我公司在金桥，如果坐公交地铁要换乘
多次，耗时近两个小时，只能选择自驾。”
矛盾的爆发源于去年11月小区业委会

推出的停车新规：业主首车免费，第二辆车
每月200元，第三辆车按临停标准收费；而租
户首辆车每月需缴纳200元，第二辆车按临
停收费。按此标准，冯女士每月需多支出
200元停车费，一年累计达2400元。“申请公
租房的家庭，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这笔凭
空增加的开支，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冯女士的困惑，也道出了不少公租房租户的
心声：同样是小区居民，为何停车权益却有
天壤之别？这种差别对待是否合规？

供给短缺规则失衡
记者联系到东方鸿璟居委会，一名工作

人员道出了停车新规出台的背景：小区共有
548个地下产权车位、315个地面公共车位和
52个商铺车位，近年来，随着入住业主逐年
增多，不少家庭添置了第二辆甚至第三辆
车，小区车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高峰时
期，小区登记在册的车辆达到2000多辆，远
超车位总量，停车乱象频发。”工作人员坦
言，每天19时过后，地面车位便会迅速“满
员”，不少业主只能见缝插针停靠，甚至因停
车、挪车发生争执，严重影响社区秩序。
为缓解停车乱象，去年底，业委会联合

居委会、物业，开展多轮意见征询，并邀请
公租房产权方一同讨论，力求制定兼顾各
方的停车方案。起初，业委会提出不区分
业主和租户，首辆车每月收费100元、第二
辆车200元的统一方案，但遭到部分业主强
烈反对。有业主认为，小区公共车位属于
业主共有，理应遵循“业主优先”原则，通过
阶梯收费、价格杠杆，优先保障业主的核心
停车权益。
经过多轮权衡，业委会最终敲定了当前

的差异化收费方案，并经业主大会表决通
过。但这一方案的出台，却忽略了公租房租
户的合理诉求。作为小区合法居住者，他们
同样依赖公共车位停车，却因“非业主”身
份，承担了更高的停车成本。
除了收费标准的差异，小区内标有“公

租房专用”字样的车位形同虚设，进一步加

剧了公租房租户的不满。冯女士表示，她所
住的公租房附近地面，曾划设多个“公租房
专用”停车位，但这些车位常年被业主车辆
占用。“既然明确标注了专用，说明小区交付
之初，公租房是有优先租赁车位规划的，如
今却名存实亡，这让我们很难接受。”

建设年代政策空白
记者查询相关政策发现，矛盾的深层根

源，在于小区建设年代的政策空白。2024
年，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
理局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本市保障房配建
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凡新出让土地、用于
开发建设商品住房的建设项目（租赁住房建
设项目除外），均应按照不低于该建设项目
住房建筑总面积5%的比例，配建保障房及
相应产权车位；配建的保障房应与商品住房
建设项目一并规划设计，并共享商品住房建
设项目的公共配套设施、公共停车位和公共

通道。
但东方鸿璟园2016年交付时，上述保障

房配建产权车位的政策尚未出台。居委会
工作人员解释，部分租户提出的“公租房专
用”车位，其实是当初约定的公租房优先租
赁车位，并非产权车位，且其租赁方式、收费
标准未在前期明确，因此目前仍向全体居民
开放。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停车新规目前
尚未正式施行，各方仍在沟通协商，力求达
成共识。
记者随后致电浦东新区公共租赁住房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询问公租房配套设施、
租户停车权益等相关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将
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后续将由专人答复。但
截至发稿时，对方尚未给出明确回应。

配套权益分配不均
业内人士表示，从法律层面来看，东方

鸿璟园推出的停车新规具有一定合法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
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业主大会或者业
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
力。该小区的停车新规，通过差异化收费
优先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且经业主大会
表决通过，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上
海现行相关政策中，对保障房住户的停车
收费标准暂无明确细化要求，这也给社区
自治留下了较大空间。
停车新规合法，但是否意味着新规能兼

顾公平和温度？“‘业主优先’有明确的法律
依据，但‘优先’不等于‘排他’，不能因为租
户的身份，就剥夺其合理的停车权益。”业内
人士进一步指出，小区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
主共有，公租房租户作为合法居住者，依法
享有共有设施的使用权，但其因没有业主表
决权，在社区规则制定过程中，意见难以得
到有效表达和采纳，这也是此类矛盾反复出
现的关键症结。
从租购同权的政策导向来看，上海正加

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而小区停车权
益的公平分配，是租购同权的重要体现，也
是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的直接考验。东方
鸿璟园的停车矛盾，并非个例，而是公租房
配套建设的相关小区在租购同权推进过程
中，配套权益分配不均的一个缩影：早期建
设的小区缺乏保障房配套车位规划，后期社
区自治过程中又容易忽视租户诉求，最终导
致矛盾激化。

破局需要多方协力
要化解此类停车矛盾，实现业主与租户

的权益平衡，需要业委会、居委会、物业、公
租房运营方及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发力，既要
守住法律底线，也要兼顾人文关怀，让社区
治理更公平和精细。
其一，优化社区自治流程，拓宽意见征

询范围。建议小区业委会在制定涉及保障
房住户权益的规约时，打破“业主主导”的
单一逻辑，将公租房租户纳入意见征询范
围，设立专门的租户沟通渠道，充分听取租
户的合理诉求。可重新梳理车位资源，比
如对“公租房优先租赁车位”进行明确界
定，划定专属区域并加强管理，同时适当
调整收费标准，实现“优先不排他、公平不
偏袒”。
其二，完善政策配套细则，强化监管引

导。相关职能部门应尽快细化保障房停车
权益的配套政策，明确公租房配套建设小区
的车位分配原则、停车收费标准，为基层社
区治理提供明确依据。同时，加强对小区停
车新规的监管，对不合理的差异化收费进行
规范引导，确保社区规则既符合法律规定，
又兼顾租购同权的政策导向。对于新建配
建保障房的项目，严格落实5%产权车位配
建要求，从源头化解车位供给矛盾。

本报记者 房浩

“双重标准”折射公租房配套权益分配难题

同样是停第一辆车
有的免费有的收费

“同样在小区居住，凭啥业主第一辆车能免费停，我们公租房租户首辆车就
要每月交200元？”近日，浦东新区航亭环路399弄东方鸿璟园小区公租房租
户冯女士向“新民帮侬忙”反映，小区近期推出的机动车停车新规，对业主与公
租房租户实行两套截然不同的收费标准，这让不少靠开车通勤的租户们难以接
受，也折射出上海公租房使用过程中，小区配套权益分配的现实难题。

市民王先生向
“新民帮侬忙”反映，

轨交1号线中山北路站外，大量非机动车
无序聚集，造成交通堵塞，甚至连非机动车
道都被停满，行人通行艰难，呼吁相关部门
能加强整治，还路于民、保障通行安全。
王先生反映的拥堵点位于大统路中山

北路，这里是轨交1号线中山北路站的1号
口和4号口所在地。“这个站点周边都是居
民区，大量居民骑着非机动车前来乘坐地
铁，将车子停在出口外，造成这块区域交通

严重堵塞。”王先生告诉记者，由于附近只
有这一个地铁站，尤其在早晚通勤高峰时，
这里的客流量尤为集中，将近百米的道路
两侧密密麻麻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电动
自行车、共享单车，密密麻麻，将人行道和
非机动车道都挤得满满当当，行人根本就
无路可走。”
记者于中午前往现场探访发现，大统路

本身路面并不宽敞，仅设有双向两车道。中
山北路地铁站1号口、4号口分别坐落于大
统路两侧，道路两旁的人行道虽划有白色停

车线，但已被非机动车停满，占据了人行道
大半空间，剩余通道狭窄得仅能容一人单向
通行。即便并非早晚高峰时段，道路两侧的
非机动车道内，也停放着大量共享单车，将
车道堵死。途经此处的骑行者，无奈之下只
能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争道，极易
引发交通事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住在附近的张阿姨表示，这条道路遭

遇“单车围城”已是普遍现象了，也给周边
居民的通行造成很大困扰。“步行
要在夹缝中穿行，骑车的

车道也被堵住，早晚高峰根本就没法
从这条路上通行。”对此，居民们呼
吁，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此处道
路拥堵情况加强整治，采取
有效疏导措施，保障通
畅度与安全度。
本报记者
李晓明

非机动车无序“围站”居民呼吁加强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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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地面停车位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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